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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作为我国卫生系统的基

石，在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十三五”深化医改规划和中医药发展

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等对中医药工作的部
署和要求，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制定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国中医药医政发

〔2016〕33号），着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增强
城乡居民对中医药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十三五”期

间，北京市基层中医药发展状况如何，中医药资源在

各级各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值得

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将基于机构法中医总费用核算体

系，从基层中医费用的角度，探索“十三五”期间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发展。

机构法中医总费用是指某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一

般指1年），从全社会筹集到的中医资金在各级各类卫
生机构分配的总额，主要反应中医资金在不同部门、

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分配情况[1]。基层中

医费用指流入某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各级各类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医药资金总额。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2016—2020年北京市机构法中医总费
用核算数据，2016—2020年北京市机构法卫生总费用
核算结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体数据来源于2017—
2021年北京市卫生健康财务年报个案库、卫生健康统
计数据库个案库及卫生健康统计数据库社区分科数据。

1.2 核算方法

机构法卫生总费用和中医总费用分别采用个案库

汇总法和基于比例系数的个案库汇总法进行核算。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村卫生室、门诊部和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其中医

费用的核算方法如下：

社区卫生服中心（站）中医费用的处理：财政补

助与上级补助中与中医相关的收入、中医门诊诊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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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诊中药收入、中医住院诊疗收入、住院中药收入。

门诊部中医费用的处理：根据卫生健康统计个案

数据库中本年医疗收入和本年诊疗人次数，得出次均

诊疗收入，再根据中医科的门诊人次，即可核算出门

诊部中医总费用

诊所中医费用的处理：根据卫生健康统计个案数

据库，采用中医人员比例系数的方法对总收入进行分

摊，得到诊所中医费用。

村卫生室中医费用的处理：村卫生室按行医方式

分为西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三类。本研究

仅核算以中医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村卫生室。以中医

为主的村卫生室直接核算其总收入，中西医结合的村

卫生室则利用中医人员比例系数分离出中医收入。

增长速度：本研究所有增长速度均采用以2000年
为基期的可比价格增长速度，即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2 研究结果

2.1 基层中医费用发展状况

2016—2020年北京市基层中医费用从70.82亿元增
长至119.97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62%，快于中
医总费用的0.09%。基层中医费用在经历了2016年、
2017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其增速放缓，但2020年新冠
疫情情况下，还保持了6.06%的增长速度（图1）。

2.2 弹性系数

2.2.1 基层中医费用与中医总费用的弹性系数。整体

来看，除2017年外，基层中医费用的发展速度均快于
中医总费用的整体发展速度，2020年在中医总费用负
增长的情况下，基层中医费用还保持了正向增长的趋

势（图2）。
2.2.2 基层中医费用与基层卫生费用弹性系数。

2016—2020年，基层中医费用与其卫生费用的年均增
速基本一致，分别为11.62%、11.61%,整体来看，除
2018年、2019年外，基层中医费用的发展要快于其卫
生费用的发展，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均在1以上，2020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在基层卫生费用下降的趋势下，基

层中医费用还保持了一定的正向增长（图3）。

2.3 基层中医费用占比

从机构流向来看，中医总费用中流向基层的比例

整体稳定，呈小幅度增长趋势，2020年基层中医费用
占比达到最大，为14.61%，基层中医费用占中医总费
用的比重历年来均高于基层卫生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

比重，且差距在2020年达到最大，相对于卫生总费用
的机构流向而言，更大比例的中医总费用流向了基层

（图4）。

2.4 基层中医服务的利用情况

从中医总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来看，北京市

医疗卫生机构整体对中医服务的利用占比在25%~
29%，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中医服务的利用要优于医
疗机构的整体情况，基层中医费用占其卫生费用的比

重在29%~32%之间，除药品零售机构外，基层机构对
中医药服务的利用情况在各类机构中占比最高（图5）。
2.5 基层中医费用的机构流向

基层中医费用主要流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其费

图3 基层中医费用与基层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的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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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2020基层中药收入及其占比情况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基层中药收入（亿元）

中成药收入

37.90
46.10
57.35
69.68
74.11

中草药收入

10.22
15.58
15.63
18.71
18.23

基层中药收入/基层中医费用比重（%）
中成药收入/基层中医费用比重

53.52
51.97
55.15
62.13
61.77

中草药收入/基层中医费用比重
14.43
17.56
15.03
16.68
15.20

用占比在84%~90%之间，呈逐年增大的趋势，其次是
门诊部和诊所的费用占比分别在7%~10%、3%~6%之
间，但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发展趋势来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费用保

持较高增长速度，其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3.22%，
2016年、2017年增速较快，增速均在20%以上，门诊
部和诊所的中医费用年均增速分别为2.82%和-0.37%，
村卫生室的中医总费用则具有费用占比极小，低速增

长的特点（图6）。

2.6 各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中医药的利用情况

2016—2020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费用占其卫
生费用的比重历年均在30%以上，2020年相较于上年
上升了2.14个百分点；门诊部中医费用占其卫生费用
比重呈波动趋势，2020年费用占比为21.56%，较2021
年上升4.24个百分点；2020年疫情期间，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和门诊部均加大了中医药服务的利用，诊所和

村卫生室中医费用占其卫生费用比重历年均呈波动变

化趋势，整体来看，村卫生室对中医药服务的利用相

对较少（表1）。

2.7 基层中药收入情况

2016—202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成药收入从
37.90亿元增长至74.11亿元，中草药收入则从10.22亿
元增至18.23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15.70%、13.08%，
从中成药、中草药收入占中医费用的比重来看，基层

中医费用中中成药和中草药的收入占比较大，且呈逐

年增大的趋势，从67.95%增至76.97%，其中，中成药
占比较高，而中草药收入占基层中医费用比重在14%~
18%之间，呈波动变化趋势（表2）。
3 讨论

3.1 “十三五”期间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实现与卫生

系统的整体协同发展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十三五”

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京政办发
〔2017〕47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医药振兴
发展的意见》（京政发〔2017〕9号）等一系列文件，
从中医科室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角度，着力提

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从基层中医费用结果来看，

除2017年外，基层中医费用历年增长均快于中医总费
用的整体增长，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在北京市整体中

医药服务能力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基层中医费

用的年均增速与其卫生费用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北京

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发展逆转其“十二五”期间

慢于卫生系统发展的趋势，实现了与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整体服务能力协同发展[2]。

图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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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6—202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费用占其卫
生费用比重 %
机构类别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门诊部

诊所

村卫生室

2016年
31.11
32.62
24.48
26.66
16.55

2017年
31.21
33.01
20.52
28.25
21.25

2018年
29.77
31.39
18.48
30.30
18.47

2019年
29.16
30.74
17.32
31.49
19.08

2020年
31.12
32.88
21.56
22.15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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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层中医药发挥了独特优势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各级各类
医疗服务机构服务量下降，医疗收入出现下降，从而

导致机构法卫生总费用、机构法中医总费用和基层卫

生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但在疫情期间，由于

中医药在“新冠”预防和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逐渐

显现[3]，而基层医疗机构由于其方便、快捷等特点，更

多患者选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利用中医服务，因此

2020年基层中医费用保持了6.06%的增长速度，中医药
服务的独特优势在疫情中得到凸显。

3.3 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中医药服务的利用较多

2016—2020年基层中医费用占其卫生费用的比重
历年均在30%左右，高于中医总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
比重，相对于其他医疗机构而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对中医药服务的利用最多。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市

基层中医费用占其卫生费用的比重也远高于全国水

平，“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中医药

服务相对较高[4]。

3.4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北京市基层中医药服务提供

的绝对主体

北京市基层中医费用流向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

主，其费用占比在84%~90%之间，其次是门诊部费
用，占比在7%~10%之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费用
保持较快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3.22%，在各类基层医
疗机构增长最快。全国基层中医药服务主要由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但其增长较慢，而北

京市由于其地域特殊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以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主[5]。从各类机构对中医服务的利用

来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费用占其卫生费用的比

重在32%左右，高于其他各类机构。整体来看，北京
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中医药服务多，发展较

快，社区机构对中医药的利用情况较好。

3.5 基层中医药服务以提供药品服务为主

2016—2020年，北京市基层中药收入占中医费用
的比重在67%~79%之间，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表明
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的利用主要集中

对药品服务的利用，而其余体现中医医疗技术劳务价

值的各种中医诊断、治疗等收入占比不足30%且呈下
降的趋势：一方面受基层中医人才队伍的技术力量限

制，不能有效开展高质量、大范围的中医技术服务；

另一方面也与部分中医诊疗项目价格过低，导致基层

医疗机构缺乏开展动机等因素有关。

4 建议

4.1 借力发展契机，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

医药服务能力

受分级诊疗政策和新冠疫情影响，中医药在基层

医疗机构中发挥的优势不断显现。《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指出要实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全覆盖、基层中

医药服务提供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中医药人才配备

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中医药健康宣教实现全覆盖

等，北京市应借力发展契机，从硬件设施配备、服务

技术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着手，进一步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尤其鼓励通

过中医医联体建设等措施，引导优质中医药资源下

沉，整体带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6]。

4.2 抓住机遇，多渠道并进，推动中医门诊部、诊所

发展

北京市基层中医费用中，门诊部、诊所费用占比

小，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这与基层中医药发展的

整体趋势呈现不一致。随着《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

办法》的实施，门诊部、诊所由审批制转为备案制，

为中医门诊部、诊所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7]。北京市还

应该通过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中医门诊部、诊所，将门

诊部、诊所等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等多举措并行，推动

中医门诊部、诊所的发展，采取鼓励优质中医类诊

所、门诊部连锁经营发展等多种形式，促进中医药资

源共享，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从而提高中医诊所、

门诊部的核心竞争力，整体提升基层中医药综合服务

能力。

4.3 发展基层中医特色技术服务，提升基层中医药发

展质量

基层中医费用中，中药收入占比在70%左右，而
体现中医技术劳务价值的中医诊疗类服务的费用占比

却较少，为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发展的质量，走内

涵式发展的道路，基层医疗机构应该重视中医人才队

伍建设，通过鼓励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建立具有服务

特色的中医馆，积极开展中医特色服务项目，发展中

医优势诊疗项目，吸引更多患者[8-9]。同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应该作为中医药宣传与普及的重要基地，通

过健康教育讲座、养生讲堂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医药文

化，提升机构的中医药服务影响力[10]。与此同时，一方

面北京市通过“医药分开”“医耗联动”两次综合改革

对部分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进行调整，提高了部分中

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同时与医保报销等政策联合发

力，进一步体现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的技术劳务价值，

鼓励各级各类机构积极开展中医医疗服务，另一方面

也从医保报销政策着手，不增加患者的就医负担[11]。基

层医疗机构应该抓住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

费用中技术劳务类价值的占比，提高基层中医费用的

“含金量”，促进基层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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